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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参照原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之规定：标准从起草阶段转入征求意见阶段前，负责起草单位应对所订标准的质量及其技术内容全面负责。应按GB/T1.1的要求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其内容一般应包括：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等。

1、 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

节约能源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课题，2006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强调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加强节能工作，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也对用能产品的节能质量认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7年上半年度，中标认证中心（CSC）提出了“室外照明系统节能认证技术规范制定” 的工作计划，（CSC）经与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协商，委托公司组织协调有关各方先行研究制订《道路照明灯具节能认证技术规范》。

——协作单位

为了使各生产企业积极参与“认证技术规范”的起草、制订；结合各自产品的技术特点，对项目的设置、检测方法的确定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使其更具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及合理性。组织起草单位组建了起草工作小组。

目前，起草工作小组的组成单位有：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标认证中心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主要工作过程

1、 2007年3月上旬组成了起草工作小组，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007年5月完成了“道路照明灯具行业的调研报告”和“道路照明系统国际标准调研报告”。
3、2007年7月上旬完成“认证技术规范”（讨论稿）的起草。

4、2006年7月在北京中国标准化院召开了标准制订工作会议，中标认证中心主任、中标认证中心技术部部长、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北京电光源研究所专家、以及起草单位的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需求和开发原则；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探讨和确定该技术要求的框架及包括的核心要素。会后中标认证中心和起草人以文件“关于对《道路照明灯具系统内涵的认识》”确定了标准涉及的核心问题，道路照明系统的内涵。

5、根据第一次会议和中标认证中心确定的标准制定原则，起草人在修改标准的同时，就其中涉及的道路照明灯具的性能质量水平，对我国5个制造厂生产的11个道路照明灯具的性能质量进行了测试摸底，测试结果使我们得到了道路照明灯具光度质量的基础数据，为我们确定标准中规定的照明质量标准值和LPD判定值提供了依据。

6、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2007年12月初，起草人完成了“道路照明灯具能效技术规范”修改稿，在给出单元划分原则的同时，修改稿确定了道路照明灯具节能评价的技术途径是：

-在得到灯具光度数据的基础上，计算按照安装条件安装的灯具所能达到的照明水平；

-在照明水平达到道路照明相关标准值的条件下，计算灯具的LPD值；

-当计算的LPD值不超过标准规定时，灯具达到节能技术要求；

为了使计算过程与CIE标准的规定一致，并使计算过程标准化，标准增加了“规范性附录A道路照明质量计算”和“规范性附录B照明功率密度的计算”；

7、2007年12月12日在上海召开了标准修改稿讨论会，上海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教授、北京电光源研究所高工杨小平、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窦林平 、
飞利浦照明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照明设计师姚梦明、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教授级高俞安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赵跃进参加了会议，中标认证中心韩炜和蔡敏、会议对标准接受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同时提出将标准名称改为“道路照明灯具节能认证技术要求”，并删去了范围对光源类别的限制，并提出在测试报告章节中，除了给出文字规定以外，增加一个报告格式的规定等等。起草人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对标准再次作了修改，2008年1月初，修改完成后的标准草案报给了中标认证中心。
8、2008年8月，作为ELI技术规范要求，标准的英文稿征求了国际专家的意见，根据意见修改了英文稿。

9、中标认证中心提出在标准中加入认证方面的内容，起草人加入了相关的第8章和第9章。

10、2008年11月，起草人根据中标认证中心收集到的对标准的意见汇总，修改标准。

11、2008年12月4日，在北京标准化研究院召开了《道路照明灯具节能认证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研讨会，中标认证中心的朱春雁、郑深、邓秋玮、韩炜、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五处的陈松、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窦林平、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赵跃进、上海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北京电光源研究所王立洪、

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的朱鸿斌、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的桑高元、宁波燎原灯具股份有限公司的陈海军，以及起草单位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王晔和施晓红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是对道路照明灯具节能认证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内容进行沟通、讨论，会议同意以照明功率密度（LPD）作为道路照明灯具系统的节能评价指标，同时对标准文本提出了14项修改建议。希望起草人进一步完善技术要求。
12、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起草人继续修改标准，2008年12月底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13、2009年2月17日召开《道路照明灯具系统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要求》审定会。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北京松下电工、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宁波燎原灯具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专家出席了审定会。审定组通过道路照明灯具系统节能产品认证技术规范审定。起草组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对该认证技术规范进行修改。
在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过程了，起草人参考了多个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包括：

CIE 132-1999 道路照明设计方法

CIE 140-2000 道路照明计算

CIE 31-1976 道路照明装置的眩光和均匀度

CAN/CSA-C653-94 道路照明灯具性能标准

——“认证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

本技术要求的主要起草人有：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王晔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施晓红

中标认证中心  

上海市照明灯具研究所   张方纲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陈颖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陈超中

——工作分工

中标认证中心负责工作全过程的组织领导，确定技术规范的制订原则。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协助中标认证中心进行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认证技术要求的主要起草和修改工作；负责组织本行业的有关专家进行技术论证，提供本行业相关的标准进行技术支撑。

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负责组织样机验证检测及数据统计汇总工作。

其他起草单位参与认证技术规范的起草，并负责本企业产品的产品验证检测，提供相关的技术参数。

二、认证技术规范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根据CSC对节能环保产品认证的要求，参考了CSC已经发布并实施的其他产品的认证技术要求，结合道路照明灯具的产品特点，《道路照明灯具认证技术规范》主要包含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和测试报告等四个方面。

一般要求中规定，申请认证的灯具及灯具中的光源、灯的控制装置和其他部件应符合相关产品的安全标准、性能标准和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在技术规范中，规定灯具应满足道路照明质量的要求，同时达到节能认证的要求。

道路照明质量和节能评价的指标已考虑了我国道路灯具产品质量的现状，并与CJJ 45-2006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

    三、试验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次参加检测的路灯共20个，涉及了三种光源，包括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和LED，其中高压钠灯路灯15个，金属卤化物灯路灯2个，LED路灯3个。

检测产品是目前主流的高压钠灯路灯，同时也覆盖了使用量不多的金属卤化物灯路灯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LED路灯。

路灯中使用的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的功率为70W，100W，150W，250W和400W，使用的LED功率为200W～280W。

（一）本次检验的步骤是：

1． 测量路灯的空间光强分布；

2.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给出的灯具布置和适用的道路类别、道路表面材料和道路宽度，按照CIE140计算道路照明数据计算道路照明数据，并计算LPD值。

目前，大部分灯具说明书没有灯具布置和适用的道路类别、道路表面材料和道路宽度的信息，或信息不全，所以本次测试时根据灯具的功率和配光形状，设置相关参数，并进行计算。

3． 计算结果与标准值比较，评价其道路照明质量与功率密度。

（二）检验数据及其分析

根据检测结果，统计灯具的LPD达标情况。
1． 检验结果

本次检验的方法是，根据灯具的配光数据，选择使道路照明质量达到标准要求道路类别、道路表面材料和道路宽度，然后在这样的道路条件下，计算LPD。经检验， 20个灯具中LPD合格的13个，不合格的7个，合格率65%。

不同功率和光源的灯具的合格率情况见表1和图1：

表1 不同功率和光源的灯具的合格率

	光源
	高压钠灯
	陶瓷金卤灯
	LED

	功率
	400W
	250W
	150W~100W
	150W、70W
	200W~280W

	灯具数量
	4
	7
	4
	2
	3

	合格数量
	2
	7
	3
	1
	0

	不合格数量
	2
	0
	1
	1
	3

	合格率%
	50
	100
	75
	50
	0


[image: image1.emf]图1   不同光源类型的路灯LPD合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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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应用情况，合格率情况的分析如下。

-低功率高压钠灯在支路上的合格率较高

不同光源类型的路灯在三种道路类型上使用时，LPD合格比例是不同的，低功率高压钠灯路灯在支路上使用时LPD合格率比较高，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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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光源类型的路灯LPD合格比例在不同道路类型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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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W至150W路灯用于支路合格率较高

250W和400W路灯用于快速路、主干路和次干路，70W至150W路灯用于支路，图3显示了三种道路类型LPD的合格比例。其中，次干路的合格比例最低，支路的合格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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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用于不同道路类型路灯LPD的合格比例


2． 检验结果分析

不同道路类别、道路表面材料和道路宽度需要的道路照明灯具的光学性能也各有不同，因此路灯的合理空间光强分布和提供的相应的光通量是其满足各种使用要求的关键。

有了合理的光学性能后，还要有正确的应用。灯具的标志和说明书对相关的道路照明灯具适用的道路类别、道路表面材料和道路宽度是有正确和完整的说明，是该道路照明灯具达到照明质量和LPD要求的重要条件。

目前，我国生产的路灯能给出完整和正确的应用说明的几乎没有，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没有根据现场条件，根据灯具光度学数据选择合适的灯具，那么道路照明灯具被正确应用的可能性很小。

本次检验有两种结果：

-找不到一种现场条件能使灯具达到LPD值，这说明该灯具的光学性能，包括配光特性或光源功率不合理。本次检验的20个灯具中，7个灯具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个结果是，可以找到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现场条件适合灯具，使其达到照明标准值和LPD值，这说明正确应用是灯具才能达到标准规定的重要条件。本次检验的20个灯具中，13个灯具属于这种情况。

另外，从检测结果看，几乎没有灯具能在同一道路类型的三种以上道路宽度上达到要求，大部份灯具都只能满足一种或二种道路宽度的LPD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每一个道路照明灯具都有其适合的特定道路条件，必须在灯具的标志和说明书加以说明或限制，而目前不作相关说明会导致灯具被误用，导致现场达不到规定的道路照明标准值，或LPD值超标。

3．节能效果分析

全国照明用电占用电总量的20%，LPD的控制对国家节能减耗工作的推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了解。从检测的样品分析，用于快速路、主干路的LPD合格的250W和400W路灯相比于LPD不合格的路灯，其LPD值平均水平相对降低了0.75W/m2。将其用于一条10公里长、4车道的主干道，预计每月共省下29,400 kwh。以上海为例，市区范围内的主干道总长约一千公里左右。每年可以省下35,280,000 kwh，合2540万元人民币，节约用煤11760吨，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注：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火电厂平均每千瓦时供电煤耗为360g标准煤,即一千克标准煤可以发三千瓦时的电。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查询，目前尚无道路照明灯具节能方面的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本“认证技术规范”无法直接等同或修改采用。但在安全要求及EMC等项目中已经直接采用了IEC（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其技术水平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在测量和计算方法方面，与CIE标准等同。

在样品验证检测中，既有国际著名品牌的产品，也有国内知名的“中国名牌”产品。为对参与样品验证检测企业的实际数据保密，不作国内、外样机有关测试数据的对比。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按照国家有关产品质量认证的规定，向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提出用能产品节能质量认证申请；经认证合格后，取得节能质量认证证书，在用能产品或者包装上使用节能质量认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本“认证技术规范”的制订符合国家现行法律的规定。

本“认证技术规范” 引用的GB 7000.1《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和GB 7000.5《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的安全要求》是中国强制性国家标准，在条款的引用过程中未降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GB/T 9468《灯具分布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和CIE 140《道路照明计算》均为推荐性方法标准或技术文件，本标准采用的方法与这两个标准完全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时上无重大分歧意见。

“认证技术规范”起草工作小组

二○○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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